
庄政办发〔2008〕64号
庄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庄河市第二次土地调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有关部门，市直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庄河市第二次土地调查工作实施方案》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九月二日
庄河市第二次土地调查

实施方案  

庄河市国土资源局

目  录

4一、基本情况

二、目的意义
4
三、目标和主要任务
6
（一）调查目标
6
（二）主要任务
6
四、技术路线和技术方法
11
（一）农村土地调查技术路线和方法
11
（二）城镇地籍调查技术路线和方法
13
五、调查成果
14
（一）外业调查成果
14
（二）数据成果
14
（三）图件成果
14
（四）文字成果
15
（五）数据库成果
15
六、组织领导与实施
15
（一）组织领导
15
（二）组织实施
18
七、时间安排
19
八、经费保障和资金预算
20
九、保障措施
20
（一）加大宣传培训力度
20
（二）提高技术设备保障能力
21
（三）完善土地调查制度管理体系
21
（四）加强调查成果应用和管理
23


庄河市第二次土地调查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国发〔2006〕38号，以下简称《通知》）和《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土调查办发〔2007〕3号，以下简称《总体方案》）的部署，结合辽宁省和大连市有关要求以及庄河市的实际情况，为切实做好第二次土地调查工作，确保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加强土地调查成果在土地资源管理和宏观调控中的应用，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庄河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部，地处东经122度29分10秒至123度31分24秒，北纬39度24分41秒至40度12分10秒，南濒黄海，与长海县连波，隔海与朝鲜半岛相望；北依群山，与盖州市、岫岩满族自治县接壤；东与东港市毗邻；西靠普兰店市以碧流河为界。全市共辖25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其中15个建制镇，6个乡，4个街道办事处 ，219个行政村。土地总面积3841.29平方公里，涉及1:1万土地利用现状分幅图202幅。 

二、目的意义


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土地管理影响着国家经济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土地调查是我国法定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第二次全市土地调查的目的是全面查清全市的土地利用状况，掌握真实的土地基础数据，并对调查成果实行信息化、网络化管理，建立和完善土地调查、统计制度和登记制度，实现土地资源信息的社会化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土地宏观调控及国土资源管理的需要。

通过第二次土地调查，获取准确、可靠的土地利用数据和图件，掌握建设用地、农用地特别是耕地、未利用土地的数量和分布，掌握工业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商业用地、住宅用地等各行业用地的结构、数量和布局。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为科学制订土地政策，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实施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为开展土地征收、农用地转用、土地登记、土地规划、土地开发整理等各项土地资源管理业务提供可靠的基础支撑；为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社会稳定、保护农民利益提供保障；确保科学规划、合理利用、有效保护和严格管理土地资源制度得到顺利实施。对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调查目标

按照国务院《通知》要求，采用“3S”等先进技术方法，在现有土地调查成果的基础上，按照《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和《辽宁省第二次土地调查技术规范》以及《大连市第二次土地调查实施方案》的要求，全面查清全市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状况，掌握准确的各类土地数据；全面查清全市集体土地所有权、国有土地使用权状况，调处土地权属纠纷，实现土地登记全域覆盖，建立和完善我市土地调查及变更调查、土地统计和土地登记制度；建设全市土地利用数据库，形成权属清楚、地类明确、图数一致、数据可靠的土地利用信息成果，对土地利用状况和变化情况实行信息化管理与共享服务。为实施土地宏观调控，加强土地集约利用，开展村庄土地整理，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落实各项土地管理措施提供保障。

（二）主要任务

按照国务院《通知》要求，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主要内容：一是在全市范围内利用遥感等先进技术，以正射影像图为基础，逐地块实地调查土地的类型和面积，掌握全市耕地、园地、林地、工业用地、基础设施用地、金融商业服务、开发园区、房地产以及未利用土地等各类用地的分布和利用状况。二是逐地块调查全市城乡各类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状况，掌握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状况。三是调查全市基本农田的数量、分布和保护状况，对每一块基本农田上图、登记、造册。四是建立覆盖全市，满足国家、省、市、县四级互联共享，集影像、图形、地类、面积和权属为一体的土地调查数据库。五是建立土地资源变化信息的调查统计、及时监测与快速更新机制。
按国务院《通知》的要求，第二次土地调查主要任务分为：农村土地调查，基本农田调查，城镇地籍调查，土地利用数据库建设和调查成果汇总等。

1．农村土地调查

开展农村土地调查是第二次土地调查的重点任务。全市农村土地调查基本比例尺为1：1万，按照统一的土地调查技术标准，以航空正射影像图为工作底图，对庄河市行政辖区内城市、建制镇以外，高潮位与低潮位之间的滩涂、陆域和海岛开展土地调查，调查总面积为3947.92平方公里，涉及图幅202幅。
庄河市农村土地调查及城镇地籍调查面积统计表 

单位： KM2     
	序  号
	乡镇名称
	所辖村数
	农村调查面积
	城镇地籍调查面积

	合       计
	219
	3841.29
	127.08

	1
	城关街道


	3
	29.21
	26.00

	2
	新华街道
	3
	29.73
	

	3
	兴达街道
	4
	16.28
	

	4
	昌盛街道
	5
	61.01
	

	5
	兰 店 乡
	8
	88.17
	1.00

	6
	徐 岭 镇
	10
	97.11
	3．00

	7
	吴 炉 镇
	14
	173.70
	5.30

	8
	黑 岛 镇
	11
	130.55
	12.60

	9
	青 堆 镇
	15
	189.60
	18.10

	10
	鞍子山乡
	12
	285.84
	5.80

	11
	栗子房镇
	20
	 222．03
	4.00

	12
	大 营 镇
	8
	139.34
	3.00

	13
	塔 岭 镇
	9
	178.22
	3.20

	14
	太平岭乡
	6
	104.79
	4.00

	15
	仙人洞镇
	11
	334.24
	3.00

	16
	蓉花山镇
	9
	212.77
	6.00

	17
	步云山乡
	5
	212.62
	3.00

	18
	桂云花乡
	5
	214.12
	1.50

	19
	长 岭 镇
	7
	153.41
	2.90

	20
	荷花山镇
	6
	149.49
	2.00

	21
	城 山 镇
	7
	197.94
	4.00

	22
	光明山镇
	13
	238.92
	3.00

	23
	大 郑 镇
	19
	246.67
	8.00

	24
	石 城 乡
	5
	37.49
	4.93

	25
	王 家 镇
	4
	9.67
	2.75

	26
	六大水库
	
	88.35
	


农村土地调查包括农村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权属调查。

（1）农村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以国家统一提供的数码航测数据为主，其他航空、航天数据为辅，通过外业实地调查，查清全市农村集体土地及国有农、林、牧、渔场每一块土地的地类、位置、范围、面积、分布等利用状况，获取各类土地利用信息及其空间分布状况，并汇总形成全市土地利用现状数据。

（2）农村土地权属调查。在广泛应用土地详查、土地更新调查和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等权属调查成果基础上，全面查清全市21个乡（镇）、4个街道办事处219个行政村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林、牧、渔场等国有土地使用权状况。依法调处调查中发现的土地权属争议，对于一时难以解决的土地权属争议，限定争议范围，维持现状。充分利用调查成果，加快推进土地登记发证，完善和更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

2．城镇土地调查

包括城市、建制镇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状况开展地籍调查，调查共涉及25个城镇单位，总面积127.08平方公里。在现有地籍调查成果的基础上，开展1：500比例尺的地籍调查或变更地籍调查。查清城市、城镇内部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每宗土地的位置、界线、面积、用途等，并统计汇总城市、城镇内部各类土地面积等数据，包括工业用地、基础设施用地、金融商业服务用地、住宅用地以及开发园区等土地利用状况。

3．基本农田调查

以村为单位，以2004年基本农田大检查确定的基本农田数据、图件和文字资料为依据，将全市14688个基本农田保护地块落实到土地利用现状图上，统计汇总出市、乡、村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的分布、面积等状况，并登记造册。

4．土地利用数据库建设

（1）土地利用数据库

按照国家统一的土地利用数据库建设标准，开展土地利用数据库建设，对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土地权属数据和基本农田数据进行管理，满足日常变更等业务需要，同时提供访问和调用接口，满足数据上传、交换、备份、更新、维护、日常应用等工作需要。

（2）建立地籍信息系统

按照地籍信息系统建设有关技术标准和要求，建立地籍信息系统，对地籍调查和地籍测量结果的图形数据、宗地属性以及各种表、卡、册等数据信息进行集中管理，并提供编辑录入、查询统计、日常变更、制图输出、登记发证以及办公流程等管理功能，满足日常业务及管理需求。

5．成果汇总

（1）数据汇总

在土地利用数据库的基础上，以村、乡（镇、街道）、市为单位逐级汇总辖区内的各类土地利用现状、基本农田和城镇建设用地等数据，形成辖区内的综合及专题调查汇总成果。

（2）图件编制

利用数据库管理和计算机辅助制图等技术，采用缩编等手段对全市土地调查各类图件进行整理，编制出不同比例尺、不同形式的系列图件成果，主要包括市、乡、村三级土地利用图件、图集和各种专题图件（集）等。

（3）成果分析

根据土地调查结果，结合相关资料信息，开展土地利用状况分析。一是对耕地和基本农田等各类土地的数量、分布及其变化状况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合理利用土地的建议；二是对土地利用结构、集约程度进行分析，预测土地变化趋势；三是分析城镇建设用地数量、结构和分布情况，为城镇土地开发潜力挖掘、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提出建议。根据土地调查结果，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编制第二次土地调查报告。

为保持调查成果现势性，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继续进行每年一次的土地变更调查工作，对土地利用变化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及时汇总调查成果。

四、技术路线和技术方法

（一）农村土地调查技术路线和方法

1：1万农村土地调查执行《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技术规程》和《辽宁省第二次土地调查技术规范》等统一的土地调查技术规程和规范，充分利用现有的土地详查、土地利用更新调查、土地变更调查等土地调查成果和资料，运用航天航空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和数据库及网络通讯等先进技术，采用内外业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形成集信息获取、处理、存储、传输、分析和应用服务为一体的土地调查技术流程，获取全市每一块土地的类型、权属、面积、利用和分布信息，满足建立互连互通的“国家—省—市—县”四级数据库的需要。
以村为调查单位，以国家提供的1：1万航空正射影像图为主要信息源。在外业调查前，先进行室内预判，根据影像成像规律与特征，结合新地形图，与已完成的土地详查数据、土地利用更新调查数据库等资料比较，做好地类判读。对影像解译信息进行全野外实地调查和核实。以乡、镇为单位，村为基本单元，由相邻乡镇共同确定相邻村权属界线，再根据明显线状地物进行分割，分片进行调查。在GPS等技术手段引导下，实地对每一块土地的类型、权属等情况进行外业调查，并详细记录，绘制相应图件，填写外业调查记录表，确保每一地块的地类、权属等现状信息详细、准确、可靠。以外业调绘图件为基础，采用成熟的目视解译与计算机自动识别相结合的信息提取技术，对每一地块的界线、范围、位置进行数字化，准确获取每一地块的界线、范围、面积等土地利用信息。系统整理外业调查记录、逐图斑录入调查记录，并对土地利用图斑的图形数据和图斑属性的表单数据进行联结，形成集图形、影像、属性、文档为一体的土地利用数据库。经市级汇总后，形成数据、图件、文字和数据库成果。
调查中要充分利用行政勘界成果，做好区域面积控制和接边工作。庄河市行政区域界线和控制面积，由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提供，下属行政区域界线和控制面积由庄河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提供。海域相关界线，由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与主管部门提供。

（二）城镇地籍调查技术路线和方法 
1：500城镇地籍调查执行《城镇地籍调查规程》、《城镇变更地籍调查实施细则》，按照省国土资源厅《辽宁省城镇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案》确定的技术路线和要求开展调查工作，并建立和完善城镇地籍信息系统。
根据庄河市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方法进行。充分应用已有的数据成果，按照《城镇地籍调查规程》的要求统一转换为1954北京坐标系，以及新的地类转换工作。开展必要的平面控制和图根控制测量，应用全球定位系统、全站仪等设备进行必要的补充调查和修测、补测，进一步完善原有的1：500城镇地籍管理系统。
土地调查数据库及管理信息系统按照国家统一的数据库建设标准和建设规范，以地理信息系统为图形显示平台，以大型的关系数据库为后台管理数据库，存储各类土地调查成果，实现对土地利用的图形数据与属性数据、栅格影像数据及其它空间数据的一体化管理，借助网络技术、采用集中式与分布式相结合方式，对调查数据进行有效存储与管理。所有数据成果实现海量数据管理，建立先进、高速、大容量的土地利用信息网络，实现信息传输、交换、共享及社会化服务。

五、调查成果
通过开展第二次土地调查工作，获取覆盖全市的土地利用现状信息，形成一系列土地调查成果。调查成果包括乡镇基础调查成果、市级汇总成果。成果类别主要有数据成果、图件成果、相关文字成果和土地利用数据库成果等。
（一）外业调查成果
（1）原始调查图件及《农村土地调查记录手簿》。
（2）地籍平面控制测量、地籍测量原始记录。
（3）土地权属调查有关成果。
（4）耕地坡度测算成果。

（二）数据成果
1．市、乡、村各级行政区各类土地面积数据；
2．市、乡、村各级行政区基本农田面积数据；
3．市、乡、村各级行政区不同耕地坡度分级面积数据；
4．市、乡、村各级行政区城镇土地利用分类面积数据；
5．市、乡、村各级行政区各类土地权属信息数据。

（三）图件成果
图件成果包括基本比例尺分幅图和按行政区域的挂图。
1．1：1万比例尺标准分幅图；
2．市、乡、村各级土地利用现状图件
3．市、乡、村各级基本农田分布图件；
4．市、乡1：500城镇土地利用现状图件；
5．市、乡、村各级土地权属界线图件；
6．庄河市土地调查图集。

（四）文字成果
1．综合报告
（1）庄河市第二次土地调查工作报告；
（2）庄河市第二次土地调查技术报告；
（3）庄河市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分析报告；
（4）市土地资源专著。
2．专题报告
（1）庄河市基本农田状况分析报告；
（2）庄河市城镇土地利用状况分析报告。
（五）数据库成果
1．庄河市土地利用数据库；
2．庄河市土地权属数据库；
3．庄河市基本农田数据库；
4．庄河市城镇地籍数据库。
六、组织领导与实施

（一）组织领导
1．领导机构
第二次土地调查时间紧，任务重，涉及面广，技术含量高。为了加强对全市调查工作的领导，市政府成立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和土地权属争议调解委员会，负责调查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协调解决重大问题。

    庄河市第二次土地调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赵兴基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王  珏     市政府副秘书长
            刘振亮     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成  员：刘圣东     市财政局局长

            刘富建     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栾振芳     市农村经济发展局局长

            姜运盛     市经济发展局局长

            孙甲未     市规划局局长

            祝宝华     市民政局局长

            郭治财     市统计局局长

            傅延国     市林业局局长

            王玉福     市水务局局长

            苏长忠     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

            刘振宇     市城建局局长

            曹玉祯     市交通局局长

            宋炳坤     市法院副院长

            郑安富     市公安局副局长

            王弼辅     市广电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刘振亮兼任。
庄河市土地权属争议调解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主  任：赵兴基     市政府副市长
成  员：张  军     市政府法制办主任
周延山     市信访办主任
栾振芳     市农发局局长
姜运盛     市经发局局长
祝宝华     市民政局局长
刘振亮     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宋炳坤     市法院副院长
各乡（镇）及街道办事处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领导小组组长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
2．职责分工
（1）市级负责的工作
一是依据国家、省、大连市有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市级土地调查实施方案和技术方案。
二是负责所辖乡（镇）街道办事处等行政区域界线的确定。
三是开展农村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查清土地利用现状和分布情况；开展农村土地权属调查，调查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以及农、林、牧、渔等国有土地使用权状况，对存在权属纠纷进行调处；建立农村土地调查数据库。
四是开展基本农田调查，将基本农田上图并落实到图斑，建设基本农田数据库。
五是统一时点变更，进行外业调查补测、内业数据库变更、数据汇总等。
六是开展城市建成区和建制镇建成区内的城镇土地调查，并建立城镇土地调查数据库。统计汇总出各类用地面积。
七是在完成调查成果基础上开展全市调查成果汇总，撰写各种文字报告、编制图件、资料归档，开展成果应用等工作。
八是负责调查成果的自检，组织项目招投标和项目监督检查、宣传培训、总结表彰、协助国家、省、大连市对市级调查成果的检查验收和核查确认等有关实施保障工作。
（2）乡级负责的工作
各乡镇要切实加强对土地调查工作的组织领导，负责本辖区的土地调查工作。
一是组织确认村级土地权属指界、地类认定工作。
二是参与基本农田调查及划定工作。
三是参与本乡镇小城镇地籍调查工作。
四是参与土地权属争议调处工作。

（二）组织实施
按照统一任务、统一标准、统一程序、统一时间，分别推进的原则组织实施。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按照国家及省要求，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内外业作业单位，项目承担单位必须经省厅以上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培训并授予调查资质的单位承担。与项目承担单位签定项目合同，明确工作内容、任务、质量要求、完成时间等。随时接受省厅和大连市局组织的技术复查单位及项目监理单位检查指导，确保每一阶段任务达到质量要求后转入下一阶段。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外业工作必须保证定位准、界线准。

七、时间安排

根据国家、省、大连市的整体工作部署，二次调查前期工作现已准备就绪，现需进入实质调查和汇总阶段，具体安排如下：
1．2008年9月至2008年12月开展农村土地调查。 
（1）2008年9月至2008年10月完成内业（量算面积及汇总、编图、编写报告）工作；
（2）2008年11月至2008年12月完成成果整理、验收上报和归档工作。
2．2008年12月前完成城市和城镇土地调查任务。
3．到2009年5月底，在农村土地调查和基本农田保护管理系统建设基础上，依据基本农田划定和调整资料，完成基本农田的上图、登记、造册，查清全市基本农田的数量、分布和保护状况。
4．到2009年6月底，在农村土地调查和城镇土地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汇总统计调查，查清工业、基础设施、金融商业服务、开发园区和房地产等用地的分布和利用状况。
同时完成包括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基本农田数据和城镇地籍调查数据的土地利用数据库的建设，建立土地利用数据库及管理系统，实现土地调查信息共享。
5．进行土地调查成果统一时点变更，将成果统一到2009年10月31日同一时点，汇总土地调查成果，建立土地资源变化信息的调查统计、及时监测与快速更新机制。

八、经费保障和资金预算

国务院《通知》明确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在调查经费上要给予保证”。根据土地调查任务、工作内容和财政分级负担的原则，编制详细的支出预算，核定土地调查经费，落实土地调查所需资金，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确保土地调查经费按时足额到位。土地调查经费，根据实际需要从本级政府土地收益或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中解决。要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要求，确保专款专用，保证土地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九、保障措施
（一）加大宣传培训力度
各乡镇、街道要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和渠道，大力宣传本次调查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促进资源、环境、社会持续和谐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提高全社会对本次调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密切配合大连市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土地调查人员以及专业队伍的业务培训。配合国家组织开展调查队伍的资质审查工作。通过资质审查的队伍和经培训且考试合格的人员，方可承担第二次土地调查任务。

（二）提高技术设备保障能力
按照《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和《辽宁省第二次土地调查技术规范》及《大连市第二次土地调查实施细则》的要求，统一调查标准，明确各流程环节的技术要求及其操作程序、方法和检查办法，保证分阶段调查质量；根据土地调查成果多比例尺、多形式的特点，制定以数据为主体的成果标准，明确成果的表达形式，提高成果信息共享程度；按照《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库建设规范》等标准的要求，进一步明确调查数据库建设的框架结构、内容、维护更新要求等，提高全市土地利用信息应用服务质量。
本次调查在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同时，加大调查工作必要的仪器设备配备和外业车辆配置，进一步充实、改善土地调查工作的软、硬件环境。充分应用成熟、实用的现代高新技术手段，全面提升本次调查的科技含量。
（三）完善土地调查制度管理体系
1．引入竞争机制
依据政府采购法，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原则，推行项目监理管理制，择优选择技术强、信誉好、质量高的单位为监理单位。
严格实行项目招投标管理制度。取得相应资质并通过省级以上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专门培训和考核后的专业队伍均可参加投标。招标和中标方以合同方式确定双方职责、项目任务、成果质量、以及项目进展要求、经费支付方式等双方权责义务关系。
2．建立检查验收制度
全市第二次土地调查采用分阶段成果检查制度。每一阶段成果需经过检查合格后方可转入下一阶段，避免将错误带入下阶段工作，保证成果质量。土地调查中将加强自检、互检和阶段性检查。调查成果由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预检，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验收。同时，为加强土地调查成果质量检查力度，将配合省对市级成果进行全面的内业检查，并对重点耕地、建设用地等地类开展针对性外业抽查核实，确保土地调查的数据、图件与实地三者一致。
3．建立调查责任制度
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客观真实的原则，切实查清本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严禁弄虚作假和篡改调查成果。要建立严格的调查责任制度，明确工作人员责任，对工作组织得力、调查成果质量优秀的单位给与表彰和奖励。对虚报、瞒报土地调查数据的，一经发现，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四）加强调查成果应用和管理
全市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将作为核定各地实际耕地保有量、新增建设用地数量和建设用地审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土地开发复垦整理等各项土地管理工作的基础依据。土地调查完成后，土地征收、农用地转用、土地登记、土地规划、土地开发整理等土地管理工作，都以调查成果为依据。土地调查完成后，未经依法办理登记的土地，不得流转。
各乡镇、街道在二次土地调查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土地变更调查制度，通过开展“月清季累”工作，及时将更新数据报市国土资源局汇总后上报，保证数据库数据准确、客观、现势。土地利用数据库将作为土地资源管理的基础平台，土地征收、农用地转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土地开发整理审批等涉及的基础数据和图件将以此数据库为准。

主题词：经济管理  土地  调查  方案  通知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法院，市检察院，

各新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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